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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律师工作报告（四） 

 

致：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发行人”、“宜安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

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出具了三次补充律师

工作报告。 



 

现本所在对发行人的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及因该重大诉讼进展引起的重大合

同变更进行核查后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四）》（以下简称“本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本所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与

调整，对于《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变化的事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本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是基于发行人已保证向本所提供了发表法律

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

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为《律师工作报告》之补充性文件，应与《律师工作报

告》一起使用，如《律师工作报告》内容与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内容有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自

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

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文

件送交本所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所依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重大诉讼 

发行人因苏州三基违反合同约定延期交付设备而与之发生诉讼，本所已就该



 

诉讼所涉及的设备采购合同签署、违约情形、提起诉讼的情况在补充律师工作报

告（三）中进行了披露，在此不再重复。本所仅就该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作出如

下披露：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市中院”）该

案合议庭审判员主持下，对发行人与苏州三基之间的合同纠纷进行了当庭调解，

并制作了（2011）苏中商初字第 0023号《民事调解书》。经本诉讼双方当事人签

收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解除双方于 2010 年 10月 8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SJ20100087 号的 2份镁

合金压铸机销售合同中关于 DC‐3500D、DC‐4500D部分； 

2、继续履行双方于 2010年 10 月 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SJ20100087号的 2

份镁合金压铸机销售合同关于 DC‐2200D、DC‐2700D部分，就继续履行的权利义

务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 

3、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调解协议签订后即向东莞三院撤回

（2011）东三法民二初字第 1500 号一案起诉。 

2011 年 9 月 30 日，东莞三院制作（2011）东三法民二初字第 1500 号《口

头裁定准予撤诉笔录》，口头裁定准予发行人撤诉，发行人在该裁定上签字盖章。 

2011 年 9 月 30 日，东莞三院（2011）东三法民二初字第 1500 号之三《民

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原告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莞市清溪镇

罗马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东府国用（2009）第特 52号】

及其地上建筑物三栋（房地产权证号依次为：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31号；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32号；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2600235933号）的查封。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诉讼已调解结案，有利于发行人扩大生产

经营所需设备的采购规划。具体理由如下： 

1、 随着该诉讼以苏州市中院的民事调解结案和发行人在东莞三院的撤

诉的终结，该诉讼可能产生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也随之消除，

有利于维护发行人生产经营的持续和稳定； 

2、 调解双方经协商已就原设备采购合同的部分内容签署补充协议，且

该补充协议已由苏州市中院以民事调解书方式予以确认，成为对双



 

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有利于约束调解双方按照民事调解

书的约定执行，更好的保护发行人的利益； 

3、 此次诉讼过程中，因发行人申请对苏州三基进行财产保全而提供的

担保也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予以解除，发行人上述土地和房产已不

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二、发行人重大合同——发行人与苏州三基经调解，签订了《镁合金压铸

机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 

发行人与苏州三基经苏州市中院的调解，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 苏州三基保证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向发行人交付型号为

DC‐2200D、DC‐2700D 的冷室压铸机及辅助设备的预验收，预验收合

格后，苏州三基保证在 2012年 1月 10日前将发行人购买的设备按

照 2010年 10月 8日签署的编号为 SJ20100087号《镁合金压铸机销

售合同》约定地点发运；验收机构：中国山东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

究所； 

2、   发行人向苏州三基的预付款 1294 万元抵作购买 DC‐2200D、

DC‐2700D 的冷室压铸机及相应的辅助设备应支付的设备款，剩余款

项在预验收合格之日起 3年到期日一次性支付； 

3、 质量保修期为 5年； 

4、 编号为 SJ20100087 号《镁合金压铸机销售合同》中 DC‐3500D、

DC‐4500D 部分解除后，双方均不再就该两套设备主张违约责任。 

 

据此，本所认为，此补充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且系双方真实意思

的表示，合法、有效。 



 

 


